
临清市 2020 年冬季取暖（煤改气）项目

政府采购项目需求方案

采购单位：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采购代理机构：临清联信正清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名称：临清市 2020 年冬季取暖（煤改气）项目

编制时间：2020 年 6 月 22 日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

本项目为临清市 2020 年冬季取暖（煤改气）项目，预算金额为 12294.66

万元，采购内容为提供燃气炊事、取暖气源服务，有长期稳定气源保障，完成燃

气管网配套设施的改造，为燃气用户提供定期上门检查服务，负责燃气设施日常

巡查、检查、检测、维护和维修。

二、需满足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国家相关标准：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地方标准：执行国家和本地区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其他标准：/

三、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质量要求：应满足国家、省、市有关规划深度要求

安全要求：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及安全技术规范

技术规格：满足本项目技术要求

物理特性：/

四、需满足的采购政策要求（预留份额、评审加分、价格扣除、优先采购、强制

采购等）。

本项目为政府采购项目，支持优先采购环保节能产品，支持中小企业、监狱

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本项目适用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

性单位的产品/服务的价格折扣。根据法规要求对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产品/服务评审价格给予政策优

惠进行相应的折扣，生产商既是小型企业或微型企业又是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不

重复折扣。

五、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标的数量：29300 户。

实施时间：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实施地点：临清市

六、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服务标准：执行采购要求



服务期限：执行采购要求

服务效率：执行采购要求

七、项目售后服务及验收标准。

满足国家、省市相关规范及其他相关专业现行规范，达到国家现行验收合格

标准，并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

八、其他技术及服务要求。

无

九、公示期限：

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 3 日: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

十、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

2020 年 6 月 26 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

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示期满 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

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

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同级财

政部门提出投诉。

十一、项目联系方式：

采购人：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址：临清市青年路西首

联系人：史主任

联系方式：0635-2321428

采购代理机构：临清联信正清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临清市温泉路古楼东街 1678 号

联系人：李主任

联系方式：0635-2350064


